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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了劫匪跳进湖里躲避

事发时，黄某租住在株洲荷塘区。当日凌晨4时

许，30岁的黄某酒后来到荷塘区东湖公园中心岛一草

坪内乘凉。

在休息乘凉的过程中，黄某遇到持菜刀抢劫的单

某。单某意图抢走黄某的手机，遭到了黄某的反抗。

在与单某搏斗的过程中，黄某身中5刀，2刀砍在他的

右手，3刀砍在他的左手。

当单某举起刀，准备砍第6刀的时候，黄某用左

手抓住了单某拿刀的右手，顺势扭转单某的身体，使

单某背对自己，黄某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了随身携带的

一把水果刀，对着单某的右后背捅了一刀，单某当场

倒地。

之后，黄某跳进旁边的湖里躲避。在湖里见单某

没有再追上来后，黄某又回到岸上一路跑回了自己的

租房。黄某本打算报警，但是身上带的手机因为进水

无法开机，租房内的另一台手机因为手机故障也没能

拨通110报警电话。黄某认为不会有什么事，便躺在

家里休息睡觉。

直到当天上午9点多，黄某听说东湖公园内有人

死了，跑到哥哥那里要了100元，于当天下午回了沅江

老家。

经鉴定，黄某的伤情系轻微伤。而单某系因锐器

刺破右肺引起失血性休克导致死亡。

疑罪从无，建议二审改判正当防卫

株洲荷塘区法院一审认为，黄某非法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罪。黄某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被害

人单某死亡，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处罚。而

且，单某的家属由于黄某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

黄某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黄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某的家属9899.1元。

一审判决后，单某家属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的

事实部分没有查清，影响民事赔偿，要求继续查清。黄

某对原判事实无异议，但他认为他的行为系正当防卫，

请求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本案客观上

发生黄某捅伤单某致死的事实，但在无法查明双方打

斗起因的情况下，一审认定黄某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证

据不足，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建议二审依法判决。

二审最终宣告无罪

株洲中院二审审理查明，本案证据中，虽无目击证

人、水果刀、视频监控等直接证据，但黄某首次供述流畅

自然、前后多次供述稳定。单某有在东湖公园抢劫的前

科，现场留有疑似作案工具菜刀柄底、刀刃中部提取的血

迹含有单某的生物检材，菜刀刀柄上和菜刀刀柄与刀刃

结合部有黄某的血迹，单某裤子上有黄某的血迹，黄某身

上多处受伤，右手背、左手小指、左手无名指、左手拇指多

处软组织裂伤，现场勘验笔录证明黄某跳湖逃离途中多

处地面留有黄某的血迹等，均与黄某的供述相吻合。

株洲中院审理认为，黄某在被单某连砍数刀、实施

抢劫时，采取防卫行为、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刺致

单某死亡，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属于防卫过当，不

负刑事责任。二审撤销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的刑事

附带民事判决，宣告黄某无罪。

新闻链接：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

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特殊防卫的实质条件是“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轻微暴力犯罪或一般暴力犯

罪不适用上述规定，只有当暴力犯罪达到实质标准，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才适用上述规定。

紧盯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

“3名闽侯县人在网上购买枪支零部件！”3月16

日，万盛警方带着3条涉枪线索，向闽侯警方请求协助

核查。闽侯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要求刑侦大队组成专

案组，开展核查攻坚工作。

针对嫌疑人廖某涉枪线索，民警围绕其网络购买

记录、社会关系等展开调查，民警发现，廖某的丈夫邹

某冒用廖某的名义在网络上购买枪支零部件。

3月16日晚，邹某落网，但其矢口否认自己非法制

造枪支，声称购买的相关配件是用于装修。预审突破

成了侦办案件的关键，“我们从邹某的网络社交媒体

‘朋友圈’入手，发现他有打猎的爱好。”案件侦办民警

林圳说，“审讯就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犯罪嫌疑人再

狡猾也会露出马脚。”

果不其然，民警以邹某的打猎爱好为审讯突破口，

巧用闲聊等方式，使其逐步露出马脚，如实供述了自己

为打猎非法组装制造枪支的犯罪事实。

随后，民警在邹某老家缴获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1

把、射钉枪弹1100余发。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零部件

“线上，他们有朋友圈，线下也一样。邹某落网后，

我们加大线索研判力度，防止其他犯罪嫌疑人转移或

者藏匿枪支。”林圳说。

3月17日，专案组马不停蹄对其余线索进行研判，

民警迅速在荆溪镇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为逃避警方

打击，张某事先将枪支多个零部件分别藏匿于不同地

方，拒不交代违法犯罪事实。民警走访摸排，逐步摸清

了张某也有打猎的生活习惯，连夜开展预审攻坚，在民

警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张某终于供述自己制作

的枪支藏于荆溪镇一农场池塘之中。于是警方把池塘

水排干，打捞枪支。

经连夜5小时工作，民警找到了张某所说的枪

支。但心细的民警发现，该枪支缺少部分配件，这对案

件如何定性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案件侦办不放过任何

一个细节，特别是涉枪案件，组成枪支的任何一个零部

件都得找到。”林圳表示。

再次预审交锋时，张某看到从池塘里起获的枪支

后，低下了头，如实供述枪支剩余配件被藏于小树林

中。经数小时工作，民警成功在树林的不同地点，找到

了剩余枪支配件及钢珠弹465发、射钉枪弹38发。

打掉非法制造枪支团伙

3月18日，连续啃下两块“硬骨头”后，专案组民警

对最后一条线索开展深度研判，成功锁定涉案嫌疑人

杨某身份，并循线追踪，发现薛某和杨某关系密切，两

人都存在非法制造枪支嫌疑。

当晚，专案组兵分两路，主动出击，成功将杨某、薛某抓

获。起初，杨某拒不承认其持有枪支。看到民警在其手机

中找到的猎物照片证据后，杨某供述，最后一次使用枪支是

在几个月前，并拿出一把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上交。

细心的民警发现，该枪枪口锈迹斑斑，至少半年以

上未使用。“你撒谎，枪口锈迹明显不是近期生成的！”

民警一句话揭穿了杨某的谎言。

深入讯问后，杨某自知无法狡辩，心理防线全线瓦

解，如实供述了其余枪支弹药藏匿的地点。民警连夜

搜查，共查获疑似以火药为动力枪支5把、射钉枪弹

1100余发、钢珠弹300余发、铅弹165发。

令人唏嘘的是，薛某为了逃避打击，将其自己持有

的1把枪支让杨某帮助藏匿，最终仍一并被查获。民警

进一步侦查取证还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薛某与3月

17日落网的张某3人时常聚集在一起制造、组装枪支。

至此，全案告破。闽侯县公安局3天内打掉了一

个非法制造枪支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疑似

以火药为动力改装枪7把、弹药3000余发。

遭抢劫被连砍5刀，用水果刀反击

男子反杀劫匪一审获刑，二审改判无罪
《潇湘晨报》周凌如

2017年5月30日凌晨4时许，醉酒后的黄某独自在公园乘凉，此时，一男子突然冲了出来，欲抢走他的

手机。

黄某在连中5刀后，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对着男子后背捅了一刀。男子之后死亡。

黄某在一审时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附带民事赔偿9800余元。近日，湖南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黄某无罪。法院认定黄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排干池塘打捞枪支，深入树林寻找配件
警方与嫌疑人斗智斗勇，打掉非法制造枪支团伙

《人民公安报》梁仁昌 陈宇航 江岳彬

“专案期间，贵单位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民警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与专案组同事并

肩作战、攻坚克难。”近日，福建闽侯警方收到远在1700余公里外的重庆万盛警方发来的感谢信，万盛警方

向闽侯警方全力配合圆满完成一起涉枪专案异地核查收网任务表示感谢。


